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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43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爱建集团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－073 

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（仲裁）阶段：提起管辖权异议及财产保全裁定复议申

请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申请人 

 涉案的金额：本次申请不涉及具体金额。申请人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

院提起管辖权异议申请，请求将本案移送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；申请人向

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财产保全裁定复议申请书，请求法院依法撤销《民事

裁定书》【（2016）黑民初 83号之一】，并将上述被冻结、查封的股权、房产予以

解冻、解封，并要求被申请人承担由于申请错误造成申请人的经济损失。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因案件尚未开庭，公司目前暂时 

 无法估计是否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

     

一、本次申请的诉讼背景 

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及子公司上

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爱建信托”）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收到黑

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黑龙江高院”）送达的《应诉通知书》（【2016】

黑民初 83号），哈尔滨爱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、上海子承投资有限公司、上海泓

岩投资有限公司诉公司及爱建信托、上海鹏慎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鹏慎公

司”），第三人颜立燕、上海新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凌公司”）

一案，已由该院立案。 

2016 年 11月 4 日，公司及爱建信托收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《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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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裁定书》（【2016】黑民初 83 号之一），该裁定书冻结、查封了新凌公司 100%

股权、新凌公司位于西藏南路的 45套房屋、新凌公司位于陆家浜路的 7套房屋、

哈爱达公司位于哈尔滨原车辆厂旧址的 31 套房屋、颜立燕等人位于田林东路的

51套房屋。（以上事项详见公司 2016年 11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

临 2016-072号公告） 

针对上述情况，爱建信托、鹏慎公司及本公司作为申请人，向黑龙江高院提

起管辖权异议和财产保全裁定复议申请。 

二、本次申请的基本情况 

申请人（被告）: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

上海鹏慎投资有限公司 

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被申请人（原告）：哈尔滨爱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

      上海子承投资有限公司 

      上海泓岩投资有限公司 

第三人:颜立燕 

          上海新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（一）事实与理由 

1、重复提起诉讼 

由被申请人（原告）起诉并经黑龙江高院立案的合同纠纷案，其基本事实已

经在鹏慎公司与哈爱达公司、颜立燕之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【（2016）沪 01

民初 27 号】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，并作出民事判决，确认申请人 19

亿元债权系真实、合法，该案目前正值上诉期。 
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解释，当事人就

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，后诉的诉讼请求实

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。因此，对业经审理判决的同一事实，被申请人“否定前

诉裁判结果”，并向黑龙江高院提起诉讼，黑龙江高院现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

院【2016】黑民初 83 号重新立案，系构成重复诉讼，敦请黑龙江高院应依法裁

定驳回该起诉。 

2、恶意财产保全 

被申请人/原告无视上海一中院的审理和判决，就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重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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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诉讼，且在诉讼立案阶段未提供任何证据、财产保全未提供对担保资产两块

土地的评估。被申请人此行为给申请人带来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，蓄意毁坏申请

人企业声誉。敦请黑龙江高院严格立案审查及财产保全审查，依法撤销裁定，对

原告诉请和保全予以驳回。 

3、管辖权存在异议 

首先，本案为债券债务性质的合同纠纷，不属于不动产所在地专属管辖范围。 

其次，根据我国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，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，

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，合同没有实际履行，当事人双方住所

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，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 

在原告所有主张所依托的《最终处置协议》的签署页已明确记载“本补充协

议签订于中国上海市”。由于《最终处置协议》最终被《整体框架协议》所覆盖，

且双方《整体框架协议》的签约地为上海市长宁区，约定由签约地人民法院管辖，

并已依约履行了绝大部分，合同履行地在上海，申请人/被告住所地均在上海，

根据管辖权条件及级别管辖规定，均应由上海市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。 

（二）请求事项 

1、请求黑龙江高院将本案移送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

2、请求黑龙江高院依法撤销《民事裁定书》【（2016）黑民初 83 号之一】，

并将上述被冻结、查封的股权、房产予以解冻、解封，并要求被申请人承担由于

申请错误造成申请人的经济损失。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，公司及爱建信托目前暂时无法估计本次公告的诉讼对

公司及爱建信托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。 

本次诉讼不会影响公司及爱建信托的正常运营；公司及爱建信托（作为原“哈

尔滨信托计划”管理人）将积极应诉；公司将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就本次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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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 11月 10日 


